
执业医师变更注册


（区内变更执业地点）


一、事项类别


许可（ ）非许可（√）确认（ ）其他（ ）


二、设定依据


    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十六条


三、审批条件


    执业医师变更人员必须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及执业证书，符合变更条件。


四、承诺时限


     10个工作日。窗口受理、审查8个工作日，决定2个工作日，窗口签发。


五、申报材料





1、《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》一式两份；


2、拟执业机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正本复印件；


3、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、《医师执业证书》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
4、劳动合同书或调令；


5、6个月内的身体健康证明；


（证明、复印用A4纸；复印件盖公章，注明与原件相符，准备齐全装档案袋）





六、办理程序


   窗口受理初审→窗口审查、决定→卫生局窗口发放→资料存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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